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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本教材是安全生产监督管理人员培训的基础教材，主要介绍安全生产行政
执法的基本要求以及执法人员所需了解的相关专业知识。内容包括安全生产
法、安全生产监督管理体制、安全生产管理、安全生产行政执法、安全生产监
察信息化、矿山安全生产监察、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监察、建筑施工安全生产
监察、作业场所职业卫生监察、设备设施安全监察、 “三同时”与安全评价、
重大危险源监控、事故调查与处理、应急救援等内容。

本书可作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人员的培训教材，也可供安全生产管理、安
全咨询、安全认证工作人员及大专院校安全工程专业师生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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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概　　述

一、安全生产的概念
安全生产是指在社会生产过程中控制和减少职业危害因素，避免和消除劳动场所的风

险，保障从事劳动的人员和相关人员的人身安全健康以及劳动场所的设备、财产安全。安全
生产应是广义的概念，不仅指企业在生产过程中的安全，还应是全社会范围内的生产安全。

安全生产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尽管人类社会采取各种方法、措施避免和消除生产事故的
发生，但生产与生产事故总是相伴相生。自从人类进入到工业社会后，机器设备的大量使用
以及新技术的不断运用，在为人类创造大量社会物质财富的同时，也给人类、企业生产、社
会环境带来了工业风险，带来了诸多安全问题。

二、安全生产监察和安全生产监督检查
安全生产监察，是指安全生产监察机构依据安全生产法规，对生产经营单位贯彻执行安

全生产法律、法规情况及安全生产条件、设备设施安全和作业场所职业卫生情况进行监察，
并依法处理安全生产事故，监督、查处违法行为的执法活动。

安全生产监督检查，是指依法享有监督检查权的机构、组织或者个人对有关生产单位执
行安全生产法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安全生产监察的主体是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 （包括国家煤矿安全监察部门，下
同）及地方各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其代表国家行使安全生产监察权，对政府机关、企
业、事业单位、有关单位和个体经济组织执行安全生产法的情况进行依法监督、检查，通过
国家干预，纠正和惩罚违法行为。而安全生产监督检查的主体是多元的，有国家有关行政机
关的监督检查，有社会的监督、群众的监督等。其中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的国家监督
检查包括安全监察、安全检查、安全指导和安全服务，安全监察既是其权利也是职责。而其
他政府行政部门的监督检查是其履行职责的表现之一。社会监督和群众监督，如企业的工会
有权对企业的安全生产进行监督，社会舆论也可以对安全生产进行监督，通过社会干预，纠
正违法行为。

三、安全生产监察的性质和意义
（一）安全生产监察的性质
安全生产监察从其本质而言，是行政机关的行政执法行为，其具有下列基本属性。

１具有法定性
安全生产监察的法定性表现在：进行安全生产监察的主体法定，我国法律规定国家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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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是进行安全生产监察的职能部门，是安全生产监察机构，其他机
关、社会团体和组织不得任意进行安全生产监察；安全生产监察的程序和规则法定，由国家
法律直接规定，有关行政机关在进行安全生产监察时，必须依照法定的程序和规则进行；安
全生产监察的权限和职责法定，安全生产监察部门必须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职责进行监察
活动，不失职，不越权，不得任意干预企业、事业单位的具体事务；安全生产监察的对象法
定，其监察对象主要是进行生产经营的企业、事业单位，也包括负有安全管理职责的有关政
府机关、企事业单位的主管部门、行业主管部门等。

２具有强制性
安全生产监察的强制性体现在：安全生产监察是国家强制进行的，体现国家意志，不采

取自愿原则，被监察的主体不得以协议或其他任何方式规避安全生产监察；安全生产监察所
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标准由国家制定，强制实行，具有最高的权威性，是强行性规
范。这种强制性体现了国家对安全生产的直接干预，保障了安全生产监察依法、顺利进行。

３具有行政性
安全生产监察的行政性体现在：它既是行政权力也是行政职责。安全生产监察属于行政

执法和行政监督的范畴，是国家和地方各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行使行政权力的体现，须
依法行政，以保障国家行政权力的实现；同时安全生产监察也是国家赋予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部门的行政职责，是其在监察生产安全方面所应承担的专门职责，是其必须履行的义务，不
得放弃不得转让，不得怠于行使。

（二）安全生产监察的意义

１加强与完善安全生产法制建设，强化安全生产法律意识
法制建设的内容是广泛的，包括安全生产立法、执法、安全生产法律意识的加强等内

容。安全生产监察在法制建设中占有重要地位。通过安全生产监察，不仅可以保证法律得以
切实的贯彻执行，也可以在监察中及时发现实际工作中存在的新情况、新问题，从而有利于
进一步完善立法。同时，通过全方位的安全生产监察，纠正不当行为、惩处违法行为，强制
生产经营单位遵守 《安全生产法》，使生产经营单位认识到法的权威性和强制力，认识违法
行为的后果，切实体会 《安全生产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强化其安全生产法律意识，提高
从业人员的安全素质。

２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护安全生产环境，促进经济发展
生产事故的发生，不仅给企业发展带来不利影响，更对劳动者生命和健康带来危害。安

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依法行政，加强监督管理，严格安全生产的市场准入制度，依法规范生
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对违法行为及时制裁，有利于预防和减少生产事故的发生，有
效地遏制重、特大伤亡事故的发生，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护安全生产环境，使生产有
序、安全地进行，从而促进经济发展。

３保障社会稳定，实现社会和谐与公正
安全生产不仅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也占有重要地

位。生产事故的频繁发生，职业危害病的蔓延，会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和严重社会影响，必将
危及劳动者的生存，危及企业的生存，甚至有可能危及社会的稳定，因此安全生产问题也是
重要的社会政治问题。通过安全生产监察，督促企业加强安全生产、劳动保护工作，严格安
全资质条件，强化安全监管力度，落实安全措施，从而维护劳动者的权利，这对保障社会稳
定，实现社会和谐与公正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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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安全生产监察制度的历史演变和发展
（一）我国安全生产监察制度的历史演变和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１９３１年革命根据地所发布的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中

提出了劳动保护监察准则。１９３２年的南京国民政府曾公布 《工厂检查法》，将工厂安全卫
生、工厂死亡伤害等内容列入工厂检查事项，还设立了工厂检查员和主管官署制度、工厂检
查员行为之限制等事项。以上立法活动，说明安全生产监察制度在我国初露端倪。但由于当
时处于战争阶段，上述法律规定并没有能够真正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 《共同纲领》中提出人民政府
“实行工矿检查制度，以改进工矿的安全和卫生设备”。１９５０年５月，政务院批准的 《中央
人民政府劳动部试行组织条例》和 《省、市劳动局暂行组织通则》，提出由各级劳动部门担
负监督、指导各产业部门和企业劳动工作的任务。１９５６年国务院发布了劳动保护 “三大规
程”，要求 “各级劳动部门必须加强经常性的监督检查工作”。根据上述规定，我国从２０世
纪５０年代开始逐步建立了劳动行政监督检查制度。但至改革开放前，劳动行政监督检查制
度并非劳动监察制度，因为其并未在法律框架下设置，主要依靠单一的行政权施行，也没有
更多的监察、处罚手段、法律救济手段。

进入改革开放时期，我国开始注重依法治国，安全生产监察制度也开始纳入法律轨道。

１９８２年２月１３日国务院发布 《矿山安全条例》、《矿山安全监察条例》、《锅炉压力容器安全
监察暂行条例》，宣布在各级劳动部门设立矿山和锅炉压力容器安全监察机构。１９８３年５
月，国务院批转原劳动人事部、原国家经委、全国总工会 《关于加强安全生产和劳动安全监
察工作的报告》，提出 “劳动部门要尽快建立、健全劳动安全监察制度，加强安全监察机构，
充实安全监察干部，监督检查生产部门和企业对各项安全法规的执行情况，认真履行职责，
充分发挥应有的监察作用”。由此确定了劳动安全卫生监察制度。１９８９年７月１７日机电部
发布了 《工业卫生监察规定》。

进入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我国安全生产监察制度有了很大发展，表现在出台了多个单项
劳动监察条例，明确了劳动安全生产监察职责、权限。原劳动部１９９０年６月１日发布 《漏
电保护器安全监察规定》，建设部１９９１年７月９日发布 《建筑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规定》，原
劳动部１９９１年４月１６日发布 《客运架空索道安全运营与监察规定》，化学工业部１９９２年１０
月２９日发布 《化工安全卫生监察办法》。１９９３年８月，原劳动部发布了 《劳动监察规定》，
对劳动监察的内容作出了规定，其中规定安全生产监察职责由劳动部承担。１９９４年７月５
日 《劳动法》颁布，其中第１１章对劳动监督检查进行了专章规定，明确了劳动监督检查的
法律地位，赋予劳动监督检查机构行政执法的权利，使其逐步向劳动监察制度发展。１９９５
年６月，劳动部颁布了 《劳动安全卫生监察员管理办法》，具体规定了各级劳动行政部门劳
动安全卫生监察员应具备的条件、推荐、考核发证、监察标志、应履行的职责、应遵守的纪
律和奖惩等条款。上述法规和规章推动了劳动安全卫生监察体制的完善、劳动安全卫生监察
队伍的建立。

２００２年６月 《安全生产法》颁布，２００３年 《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煤矿
安全监察行政处罚办法》发布。进入２１世纪后，我国安全生产监察法律与以往相比在制度
内容上和立法质量上都有大幅度提高。

（二）国外安全生产监察制度的历史演变和发展
安全生产监察制度的建设是一项复杂的工作，它涉及许多方面的安全生产法规的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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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涉及构建一个合理的安全生产法规体系和执法与守法机制等问题。工业发达国家在近百年
的安全生产活动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值得借鉴。

１安全生产监察立法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经济不断发展，生产上高、新、尖端技术的运用，一些国

家愈来愈感到在安全生产上只制定、颁布单一的、零星的、仅适用于某一特定范围的职业安
全健康法规已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必须把职业安全健康作为一个极重要的问题，单独制定
一个统一、综合全面的安全健康基本法。因此，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职业安全健康方面的法律
在国外纷纷出台。

美国是最早颁布 《职业安全卫生法》的国家。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工伤事故和职业危害日益
严重，在严峻现实面前，美国国会经激烈辩论后，通过了全美统一的 《职业安全卫生法》，
于１９７０年１２月２９日由尼克松总统签署生效。该法的颁布，改变了过去只由各州制定安全
卫生法规的局面，从而加强了对各州职业安全卫生工作的领导。日本在 《劳动基准法》中，
设立了劳动安全卫生法规一章，但随着日本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逐渐显得不相适应。

１９７２年，劳动省在中央劳动基准审议会的建议下提出了单独的 《劳动安全卫生法》，经国会
通过后生效。在英国，当时有不少社会组织和机构，特别是工会对国内已有的有关安全健康
的法规是否足以保障所有劳动者的安全健康提出疑问，以罗宾爵士为首的委员会在经过调研
后建议，制定一个统一的、适用于所有雇员的安全健康法来替代已有的为数众多却显得零星
的有关安全健康的法规，加强国家机关的监察力量，明确雇员权利和义务。此建议被采纳
后，１９７４年１０月１日、１９７５年１月１日、１９７５年４月１日分三批颁布了 《劳动安全健康
法》的全部条款。继后，联邦德国、加拿大、芬兰、墨西哥、玻利维亚等国陆续制定了这方
面的法律。

西方工业国家颁布的安全健康法一般是关于劳动安全与健康问题的基本法，多为授权
法，有关大臣、部长或机构可根据需要制定从属性法规，如条例、规程等，它不需要经过复
杂的立法过程，可及时发挥法律效力，解决存在的问题。英、美等国现已根据安全健康法制
定了不少条例，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安全健康法规体系。各国已颁布的安全健康基本法律也随
情况的变化，不断进行局部条款修订或全面法律修订，这样，安全生产监察法律体系得以建
立和不断完善。

其他国家在安全生产和监察立法方面也作了不少努力。俄罗斯在前苏联解体后，所有制
结构和管理制度发生的变化，给生产安全管理带来极大的困难，发生了许多重大事故，造成
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因此，俄罗斯制定了一系列有关安全生产法律，用法律形式来保证国
家对各种所有制企业安全的监督。如 《危险生产企业的工业安全法》规定了企业从设计到投
产各个阶段的安全要求，以及中央和地方负责安全的官员和安全检查员的职责和权力。同时
政府有关部门还制定了几十个相关规定和条例，使生产安全管理规范化和制度化。韩国对职
业安全十分重视，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就制定了 《产业安全保健法》，依据这些法律，又制定
了许多规章，这些规章内容非常具体，涉及面很广，操作性很强。韩国的安全生产方面的法
规特点是，政府安全管理机构的设立、职能配置或者是社团组织和中介机构的行为规范、作
用的发挥等等，在法律中都可以找到明确的规定，甚至对企业内部安全管理机构的设置等具
体问题，法律中都有明示。这样，法律中把政府、中介机构和企业在安全方面的职责规定得
比较严格，使安全管理真正做到了有法可依。

另外，国外还积极推行安全健康标准化，并作为安全健康立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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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安全卫生立法中一个突出特点是提倡采用切实可行的标准，因为这样的标准是贯彻执行安
全卫生法规的重要保证。如美国的职业安全卫生法中特别强调制定安全卫生标准，它成为美
国职业安全卫生工作的基础和核心。此类标准由美国劳工部职业安全卫生管理局负责组织制
定，主要有四大类：一般工业标准、海运业标准、建筑业标准和农业标准，并随着经济发展
和技术的进步不断进行修订。

２安全生产监察体制
安全生产监察不仅需要安全生产法规，还需要建立强有力的监察机构和体制，否则安全

生产法规将成为一纸空文。因此，很多国家建立了比较全面的监察体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
方面。

（１）监察机构　监察机构是负责监督实施安全卫生法的最高权力机关。如英国由就业大
臣领导的安全卫生委员会、美国劳工部、日本劳动省、俄罗斯联邦工业和矿山监督局等。这
些机构的职责、权力范围等都在法规上作了规定，如英国除安全卫生执行局外，全国设有

１０个国家监察组织，分归安全卫生执行局及有关部门领导；美国职业安全卫生管理局在全
国２３个州设州级局，并设有１０个地区性办事处和３０个区办事处；日本在全国都、道、府、
县劳动基准局下设监督署等。

（２）监察员及其权力和职责　监察机构设监察员。在英国属中央一级的监察员有１０００
多名，美国８０００多名，日本全国有８４００多名。这些国家的监察员拥有较大的权力，在出示
证件后，监察员有权进入任何企业单位，必要时由警方陪送入内，检查企业执行安全卫生法
的情况，监察员有权查阅文件、资料，有权拍照、测量、记录、检测样品、向有关人员进行
询问和要求书写证词，有权拆除或排除对雇员的安全健康造成危害的物品等。经上级批准，
有权向企业主发出限令纠正违反安全卫生法的行为或禁止企业继续作业等。

（３）监察程序　监察机构一般是有计划的对所有企业进行监督检查，但根据不同情况，
也可以有重点地进行检查。如美国制定了 “优先检查顺序原则”，将有特别危险的企业排在
应检查的前列，检查前不事先通知被查单位。有关法律规定，透露检查消息者，要受到惩
罚。监察员进入被查单位应出示证件，雇主或其代表必须进行验证，然后召开有雇主或其代
表、工会代表或工人等参加的会议，由监察员说明检查原因和意图，并将相应的法规条文送
交资方，提出检查的路线，由资方、劳方代表陪同进行检查。检查过程中发现有违法行为，
做记录并告知资方陪同人员。检查完毕后召开总结会，监察员提出看法和建议，并同与会者
共同讨论。监察员也可提出拟请上级签发的 “改进通知书”或 “禁止通知书”的具体意见。
企业在接到 “改进通知书”或 “禁止通知书”后，必须照此办理，否则依法惩处。如果不
服，可在安全卫生法规定的期限内向工业法庭 （或其他仲裁机构）提出申诉。雇主如拒不执
行，监察员有权提出申诉，由法庭作出终审裁决。

现在不少国家在安全生产监察执法上变起诉为预防和劝告。这些国家的监察部门把预防
事故和改善工人的安全卫生条件视为自己工作的重要部分，监察部门具有制定规章以及劝告
和咨询的职能。监察员通过签发改进通知书和禁止通知书来提出建议，对改进劳动场所的条
件是有效果的。实践证明，只要是采用这种方式，起诉案件的数量大为减少。一般监察部门
的劝告将迫使雇主对劳动环境采取改进措施，劝告的重要性不仅使雇主相信采取行动改进劳
动条件的重要性，而且不致使有限的监察力量因忙于向法庭提出起诉而分散主要精力。因此
国外在安全卫生法规中确定执法部门的权力时，劝告这一职能在监察部门的各项职能中占有
重要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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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安全生产培训制度
安全生产培训制度是保障安全生产的很有效方法，受到国外安全生产监察机构以及企业

的重视。
澳大利亚官方开设安全健康咨询服务网站，是政府对外服务的窗口，为企业职员提供学

习培训的模板，并为企业答疑解惑。服务内容有：①政策法规指导；②作业场地设计、工厂
和设备安全、噪声与振动、疲劳与安全、冷与热、建筑物通风和室内空气质量、照明系统
等；③职业伤害；④职业病诊断、治疗；⑤工伤赔偿；⑥在线帮助。

日本、韩国两国非常重视职工的安全培训工作。他们的培训方法和内容非常贴近实际，
培训设施大多是仿真的，培训工作是经常的，培训的对象是普及的。比如日本玄海核电站的
所有职工，上岗前都必须通过仿真机进行业务研修培训，实际操作技能符合岗位要求后才能
上岗。韩国安全教育培训在专门设计的模拟现场进行，既接近实际，又易学易掌握要领，职
工也比较感兴趣；对于危险场所和危险工种的安全培训，则利用三维动感设备，让职工亲自
操作，如果误操作或事故隐患不排除，导致的灾害后果 （如触电、高空坠落、撞击等）就立
刻显现出来，有身临其境之感，事半功倍，培训效果非常好。

１９６６年，印度颁布实施了 《矿山职工培训条例》。条例规定，新矿工和在职矿工必须经
过矿山安全技术培训。根据这一规定，矿山安全管理总局要求各煤矿公司建立健全矿山职业
安全培训中心。新矿工下井采煤或采矿前必须在培训中心接受为期２４天的安全培训，其中
安全理论课１２天，实际作业培训１２天。培训内容主要有安全注意事项、开采方法、输送机
和矿车的操作、顶板支护，以及通风照明等。另外还开设炸药使用、爆破和瓦斯检测等专业
技术培训。培训中心还要为技术工人和在职的非技术人员开设安全技术进修培训课程。技术
工人的培训期为１８天，在职的非技术工人培训期１２天。安全理论和实际作业培训时间各占
一半。矿工每５年接受一次安全技术进修培训。

第二节　安全生产监察的基本内容

一、安全生产监察应遵循的原则

１坚持依法行使监察权的原则
依法行政是建设法治国家的要求。国家和地方各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代表国家行使

安全生产监察权，其权利的行使关系到法律是否公正，是否权威，关系到政府机构的形象，
因此安全生产监察应首先遵循依法行使监察权的原则。依法行使监察权就是要求安全生产监
察机构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活动，严格依法办事，依法履行职责，依法行使
监察权，对违反 《安全生产法》的行为及时给予处罚，以维护国家法律的尊严，不允许有任
何失职和越权现象的出现。

２坚持预防为主的原则
“安全第一，预防为主”是我国进行安全生产工作的一贯方针，是多年行之有效的经验

总结，是带有规律性的认识，也是避免和减少生产事故发生的最有效的措施。安全生产监察
应坚持预防为主的原则，即在行使监察权时，应首先注重事先监督、事先预防，其次应注重
事后处罚、事后补救。防患于未然，减少和消除事故隐患，使企业的安全生产工作步入以预
防为主的良性循环的轨道。

·６·

安全生产监察



３坚持行为监察与技术监察相结合的原则
所谓行为监察，即安全生产监察机构对生产经营单位就安全生产所进行的组织管理、规

章制度、职工教育培训、安全生产责任制等的实施是否符合安全生产法规的要求进行监察；
所谓技术监察，即国家和地方各级安全生产监察机构凭借技术手段，对生产工艺过程、设
备、原材料和劳动环境的安全卫生状况及其防护技术条件等关系安全生产的因素是否符合安
全生产法规的要求进行监察。行为监察是必要的，技术监察也不得偏废，因为随着科学技术
的飞速发展，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的不断出现和使用，使生产的技术含量不断
加大，安全生产事故防范、处理的复杂性和技术性不断增强，仅通过行为监察不能保证实现
安全生产，必须通过技术手段、技术标准、技术规程、技术规范等进行监察，国家安全生产
监察是技术性很强的行政执法。只有把行为监察和技术监察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在科学技
术不断进步的条件下，通过法制手段，有效地实现安全生产国家监察的目的。

４坚持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
安全生产监察机构在行使监察权时，应坚持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要维护法律的统

一和尊严，实现法律效果，严格执法、合法合理的强制惩处手段是必要的，但仅有惩处是不
够的，还应考虑社会效果，应重视对违法单位和人员的安全生产教育，通过惩处，通过适当
的教育手段，使其学习、理解、掌握法律，使遵守 《安全生产法》成为生产经营者自觉自愿
的行动。

５监察执法与社会监督相结合的原则
要实现安全生产监察的目的，仅依靠安全生产监察部门的监察执法是不够的，还需要劳

动保障行政部门、政府有关部门，尤其是社会组织的广泛支持和密切配合，使监察执法与社
会监督结合起来，共同推进安全生产监察工作的顺利进行。安全生产监察部门监察执法时，
应与地方政府联合，与有关政府主管部门协调；要加强工会组织的监督，充分发挥工会组织
对企业执行国家有关劳动保护、安全技术、职业健康等法律、法规、条例情况的监督作用；
要加强社会舆论如新闻媒体的监督，对违反安全生产法律法规，造成人身重大伤亡，严重侵
害劳动者合法权益的用人单位和有关组织予以曝光，对违法者施以强大的社会舆论的压力，
使其自觉守法；要发挥群众监督作用，建立健全举报制度，鼓励劳动者和社会公民向安全生
产监察机构和有关新闻单位举报、控告违法行为，以便监察机构准确掌握违法行为的线索，
对违法行为及时纠正并依法处理。

二、安全生产监察的种类
从监察的角度划分，安全生产监察分为一般监察、专门监察和事故监察。
（一）一般监察
一般监察，是安全生产监察机构对所辖区域内的生产经营单位的日常生产经营活动是否

符合国家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进行常规的、全面的监察。一般监察的作用在于
消除隐患，预防事故的发生。国家和地方各级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对一般监察的具体内
容、方法和频率等方面有明确规定，有些地方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制定了一般监察的考核
标准，规定一般监察的程序，明确一般监察的内容，如按安全管理、安全技术、职业卫生、
女职工和未成年工劳动保护、工时休假、培训教育、事故调查等方面，使一般监察目标明
确，标准统一。一般监察有如下几种：

（１）定期或不定期的监察执法活动　由安全生产监察机构组织人员对易发生事故和职业
病的生产经营单位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监察，及时矫正其违法行为。监察重点是安全生产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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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和作业场所的职业卫生情况。
（２）系统检查和评定　即安全生产监察机构按照事先确定的检查考核标准对生产经营单

位的安全生产管理项目、职业安全卫生、安全技术、安全效果等进行系统的检查、考核和评
定。系统检查和评定，一般要确定具体的检查内容和评分系数，并按照一定标准对被监察的
生产经营单位授予先进单位、合格单位和不合格单位的标牌，同时指出存在的缺陷和问题。

（３）根据举报进行监察活动　安全生产监察机构根据职工对职业安全方面的投诉和工会
组织的检举、揭发，派员调查，依法进行处理，有效地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二）专门监察
专门监察，是对特殊安全进行的监察，包括对危险性或危害性较大的特种设备、作业环

境、特种作业人员和生产建设工程项目等进行的专项安全监察。专门监察的特点是技术性较
强。专门监察有如下几种。

１对生产性建设项目的监察
对生产性建设项目的监察主要是对 “三同时”制度的落实进行监察。我国对建设项目实

行 “三同时”制度，即生产经营单位新建、改建、扩建工程项目的安全设施和安全措施，必
须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中
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以下简称 《劳动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山安全法》 （以下简称
《矿山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以下简称 《安全生产法》）等法规都有 “三
同时”制度的规定。“三同时”制度是从源头上保障从业人员的生命安全与健康、消除职业
危害因素、预防事故发生的有效措施。国务院明确赋予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国家煤
矿安全监察局依法监督检查生产性建设项目的 “三同时”情况。

生产性建设项目的安全设施涉及项目建设各个方面和环节，包括从建设项目的规划、选
址、工艺路线、设备选型、投资概算到建设施工、竣工验收等等，安全生产监察机构对每个
环节都应进行监察。首先，应明确 “三同时”管理规定和职业安全卫生设计规定，监察与基
本建设项目实施 “三同时”的职业安全卫生措施，包括以改善劳动条件、防止伤亡事故和职
业病为目的一切技术措施；其次，应健全监察程序，把好设计、施工、验收三道关。在初步
设计阶段，执行建设项目职业安全卫生设施送审单和审核通知单制度，认真审查扩充设计资
料和文件，未经审查同意的不准交付施工；在施工设计和现场施工阶段，进行跟踪监察，以
防削减职业安全卫生设施；在竣工验收阶段，进行预验收，发现问题限期改进，不符合职业
安全卫生法规的不准投产。对违法者应及时给予行政处罚。

２对特种设备的监察
特种设备，是指涉及生命安全、危险性较大的机械设备。特种设备包括锅炉、压力容器

（含气瓶）、压力管道、电梯、起重机械、客运索道、大型游乐设施及附属的安全附件、安全
保护装置和与安全保护装置相关的设施等。特种设备的目录由国务院负责特种设备安全监督
管理的部门 （现为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制定，报国务院批准后执行。特种设备往往
是在生产和社会生活中广泛使用的具有潜在危险性的设备和设施，易发生事故，有可能危及
使用人员的生命安全，还会危及公众的健康和生命安全，甚至会造成财产损失。对特种设备
的监察能够有效降低特种设备事故的发生，从而保护生命和财产安全。２００３年３月１１日国
务院公布的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是进行特种设备安全监察的主要法律依据。

对特种设备的监察包括设计环节的安全监察，通过设计资格许可、审查制造单位的设计
图纸等进行监察；制造环节的安全监察，通过制造资格许可证制度、制造厂的质量保证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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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质量控制制度、驻厂监督检验制度等进行监察；安装环节的安全监察，通过安装许可证
制度、对安装过程进行监督检验或竣工验收制度进行监察；使用环节的安全监察，通过对在
用设备严格登记建档、定期检验制度、发证使用制度，对操作人员考核发证制度，安全检查
制度进行监察；修理、改造环节的安全监察，通过对修理改造质量的监督、重要的修理和改
造方案的审查同意等进行监察；对进出口特种设备的监察，通过进出口产品安全质量许可证
制度、对进出口产品的安全质量性能监督检验制度进行监察。

３对严重有害作业场所的监察
严重有害作业场所，主要是指粉尘和其他有毒有害物质的浓度、强度有可能造成严重危

害的作业场所。对严重有害作业场所的监察，目的是消除毒害因素，改善生产经营单位的劳
动条件，保护作业场所人员的生命健康和安全。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原劳动人事部决定将作业场所的矽尘、石棉尘、炭黑尘３种生产性粉
尘和汞、苯、氯乙烯、铅、三硝基甲苯等１５种极度、高度危害的接触性毒物，作为对严重
有害作业场所监察的重点。１９９１年原劳动部颁布 《粉尘危害分级监察规定》，提出粉尘分级
监察工作实行企业、事业单位自检和专业检测机构检测相结合的原则，企、事业单位要根据
国家标准 《生产性粉尘危害程度分级》（ＧＢ５８１７—１９８６），每年进行一次生产性粉尘作业分
级检测建档，并将结果报行政主管部门；企、事业单位应将Ⅲ、Ⅳ级粉尘危害列为粉尘治理
重点，各级行政主管部门应将Ⅲ、Ⅳ级粉尘危害列为职业安全监察工作重点。

对严重有害作业场所的监察，主要方式有：进行尘毒危害的调查、测定尘毒危害程度和
分布状况，进行尘毒分级，确定治理方向和重点；督促和帮助产业主管部门与企业制定防尘
防毒规划，落实治理措施，规定完成期限；制定治理尘毒危害的考核标准，并进行检查验
收，给合格者发证；定期进行检测、监测；对无粉尘防治设施和措施、粉尘浓度超标、作业
场所职业危害严重等违反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以下简称 《职业病防治法》）、
《煤矿安全规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罚。

４对劳动防护用品的监察
劳动防护用品是预防伤亡事故和职业病的辅助性措施，是保护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的人

身安全与健康所必备的一种防御性装备。对劳动防护用品进行监察目的在于保证劳动防护用
品的质量，使其在减少职业危害方面真正发挥作用。

从１９８１年起我国开始制定特种劳动防护用品标准，到目前为止已制定５０多项劳动防护
用品国家标准，如 《劳动防护用品选用规则》（ＧＢ１１６５１—１９８９）、《过滤式防毒面具》（ＧＢ
２８９０—１９８２）、《焊接护目镜和面罩》（ＪＧＢ３６０９—１９８３）、《安全帽》（ＧＢ２８１１—１９８９）、《安
全带》（ＧＢ６０９５—１９８５）、 《安全网》 （ＧＢ５７２５—１９８５）等；３０多项劳动防护用品行业标
准，如焊接防护鞋 （ＬＤ４—１９９１）、劳动防护手套 （ＬＤ３４—１９９２）、水产防护服 （ＬＤ／Ｔ
１００—１９９７）等。

对劳动防护用品的监察，主要是通过对生产经营单位是否按法律规定的范围发放劳动防
护用品、对生产特种劳动防护用品实行生产许可证制度，对其生产质量监控等手段进行
监察。

５对特种作业人员的监察
特种作业是指在作业场所、作业设备、作业内容上具有较大危险性，易发生伤亡事故或

易对操作者本人、他人以及周边环境造成重大危害的作业。从事特种作业的人员称为特种作
业人员。特种作业人员的范围应由国务院负责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的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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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但目前规定还没有出台。根据原国家经贸委１９９９年发布的 《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
培训考核管理办法》的规定，特种作业的范围包括：电工作业；金属焊接切割作业；起重机
械 （含电梯）作业；企业内机动车辆驾驶；登高架设作业；锅炉作业 （含水质化验）；压力
容器操作；制冷作业；爆破作业；矿山通风作业 （含瓦斯检验）；矿山排水作业 （含尾矿坝
作业）；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安全生产综合管理部门或国务院行业主管部门提出，并经国
务院负责安全生产监管的部门批准的其他作业。由于特种作业人员的作业环境存在较大的风
险，为防范和减少生产事故的发生，对特种作业人员必须进行安全生产监察，主要是对特种
作业人员是否经过专门培训、是否取得特种就业资格进行监察。

６对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特殊保护的监察
女职工特殊保护是指根据女职工生理特点和抚育子女的需要，对其在劳动过程中的安全

健康所采取的有别于男子的特殊保护。未成年工特殊劳动保护是指根据未成年工生长发育的
特点，对其在劳动过程中的健康所采取的特殊保护。对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特殊保护监察主要
是对用人单位是否遵守劳动法和其他法律中对女职工、未成年工的特殊保护的规定进行监
察，以维护弱者利益。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特殊保护进行监察。

依照我国 《劳动法》及有关法规的规定，对女职工的特殊保护主要包括：关于禁忌从事
一定范围的劳动的规定，禁止安排女职工从事矿山井下、国家规定的第四级体力劳动强度的
劳动和其他禁忌从事的劳动；经期保护，不得安排女职工在经期从事高处、低温、冷水作业
和国家规定的第三级体力劳动强度的劳动；孕期保护，不得安排女职工在怀孕期间从事国家
规定的第三级体力劳动强度的劳动和孕期禁忌从事的劳动，对怀孕７个月以上的女职工，不
得安排其延长工作时间和夜班劳动；产期保护，女职工生育享受不少于９０天的产假，包括
产前休假１５天产后休假７５天，难产的增加产假１５天，多胞胎生育，每多生育一个婴儿，
增加产假１５天；女职工怀孕流产的，其所在单位应当根据医务部门的证明，给予一定时间
的产假，女职工产假期间工资照发；哺乳期保护，有不满一周岁婴儿的女职工，其所在单位
应当在每班劳动时间内给予两次哺乳 （含人工喂养）时间，每次３０分钟，多胞胎生育的，
每多哺乳一个婴儿，每次哺乳时间增加３０分钟；解雇保护，根据 《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
第４条规定：“不得在女职工怀孕期、产期、哺乳期降低其基本工资，或者解除劳动合同。”

未成年工是指年满１６周岁未满１８周岁的劳动者。在 《未成年工特殊保护规定》中，规
定了未成年工禁忌从事劳动的范围，任何组织和个人依照国家有关规定招收未成年人的，应
当在工种、劳动时间、劳动强度和保护措施等方面执行国家有关规定，不得安排其从事过
重、有毒、有害的劳动或者危险作业。对未成年工的使用实行登记制度，未成年工须持 《未
成年工登记证》上岗。对未成年工应进行定期健康检查，用人单位应根据未成年工的健康检
查结果安排其从事适合的劳动，对不能胜任原劳动岗位的，应根据医务部门的证明，予以减
轻劳动量或安排其他劳动。

对违反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的特殊保护规定，侵害其合法权益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
令改正，处以罚款。

７矿山安全监察
矿山安全监察是为保障矿山职工在生产中的安全和健康，保护国家资源和人民生命财产

不受损失，所采取的矿山安全管理法规、安全监察制度和矿山开采、爆破、提升运输、电气
安全、通风防尘、防水、防火等各种技术措施的监察。矿山安全监察以安全生产为方针，以
采矿安全技术为中心，监察的内容包括采矿方法、井巷部署、技术装备、作业环境、职工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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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教育、新建矿山设计审查和投产验收以及矿山事故和职业病的调查处理等。监察形式有国
家监察 （县由群采主管部门进行）、矿山内部监察等。我国的矿山安全监察权主要由安全生
产监管部门和煤矿安全监察机构行使。

（三）事故监察
事故监察，是对各类特别重大事故、职工伤亡事故、急性中毒事故、特种设备事故等职

业危害后果的监察。事故监察的目的在于了解和研究事故发生的情况、原因和规律，以便采
取措施有效地预防伤亡事故的发生。

事故监察，主要采取伤亡事故报告、组成事故调查组进行调查、处理制度、职业病统计
报告和处理制度等方式。事故监察的主体可以是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劳动保障行政部
门、企业有关主管部门。

三、安全生产监察的法律依据
安全生产监察是一项行政执法活动，应依法进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安全生产

监察法律、法规在不断完善。已形成了一个以 《安全生产法》为基本法，以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地方性法规为依托的安全生产监察法律体系。

安全生产监察的主要法律依据如下。

１宪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 《宪法》）第４２条第２款规定了在加强劳动保护，改

善劳动条件方面的国家义务，是安全生产监察机关履行安全生产监察职责的宪法依据。

２安全生产监察方面的法律规定
主要有：《安全生产法》，２００２年６月２９日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２８次会议通过，

自２００２年１１月１日起施行；《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２００３年５月１９日发布，自２００３年７月１日起施行。《安全生产法》
是我国建国以来第一部调整安全生产关系及相关关系的综合性法律规范，其中第一章中对安
全生产监督机构的规定、第四章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的规定，是进行安全生产监察工作的重要
法律依据；《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是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机构行使行政处罚权的
重要法律依据。

３劳动监察方面的法律规定
主要有：《劳动保障监察条例》，国务院２００４年１１月１日发布，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１日生效；

《劳动监察规定》，原劳动部１９９３年８月４日发布，自１９９３年８月４日施行。劳动监察方面
的法律规定是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行使劳动保障监察权的重要法律依据。

４矿山安全监察方面的法律规定
主要有：《矿山安全法》，１９９２年１１月２日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２８次会议通过；

《矿山安全监察条例》，国务院１９８２年２月１３日发布，１９８２年７月１日起施行；《煤矿安全
监察条例》，国务院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７日颁布，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１日起施行；《煤矿安全监察行政
处罚办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２００３年７月２日发布，自

２００３年８月１５日起施行。矿山安全监察方面的法律规定是矿山安全监察机构行使矿山安全
监察权的重要法律依据。

５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方面的法律规定
主要有：《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国务院２００３年３月１４日发布，自２００３年６月１

日起施行；《特种设备质量监督与安全监察规定》，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２０００年６月２９日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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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自２０００年１０月１日起施行；《气瓶安全监察规定》，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２００３
年４月２４日发布，自２００３年６月１日起施行；《起重机械安全监察规定》，原劳动部１９９１
年３月２１日发布，自１９９１年１０月１日起实施。以上规定是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行
使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权的法律依据。

６事故监察方面的法律规定
《国务院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国务院２００１年４月２１日发布，自

２００１年４月２１日起施行；《企业职工伤亡事故报告和处理规定》，国务院１９９１年２月２２日
发布，自１９９１年５月１日起施行；《特别重大事故调查程序暂行规定》，国务院１９８９年３月

２９日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７化工与建筑、机电监察等方面的法律规定
《化工安全卫生监察办法》，化学工业部１９９２年１０月２９日发布，１９９２年１０月２９日起

施行；《建筑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规定》，建设部１９９１年７月９日发布，１９９１年７月９日起施
行；《工业卫生监察规定》，机电部１９８９年７月１７日发布，自１９８９年７月１７日起施行。

除以上法规外，《劳动法》，安全生产方面的实体规范、技术性规范以及地方人民政府发
布的地方性监察条例 （如２０００年９月２０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布的 《上海市劳动监察规定》，

２０００年２月１日广州市人民政府发布的 《广州市安全生产监察条例》）等也是进行安全生产
监察的法律依据。

四、安全生产监察的方式和程序
（一）安全生产监察的方式
我国安全生产监察的方式主要有行为监察和技术监察两种。

１行为监察
行为监察，是安全生产监察机构对生产经营单位就安全生产所进行的组织管理、规章制

度、职工教育培训、安全生产责任制等行为是否符合安全生产法规的要求进行的监察。行为
监察的作用在于通过经常性、制度性的行为监察，提高生产经营单位和职工的安全意识，落
实安全措施，对违章指挥、违章操作、违反劳动纪律的不安全行为，及时纠正和严肃处理。

２技术监察
技术监察，即安全生产监察机构凭借技术手段，对生产工艺过程、设备、原材料和劳动

环境的安全卫生状况及其防护技术条件等关系安全生产的因素是否符合安全生产法规的要求
进行监察。技术监察主要是对安全生产物质条件的监察，监察内容上包括对新建、扩建、改
建和技术改造工程项目的 “三同时”监察；对用人单位现有防护措施与设施的完好率、使用
率的监察；对个人防护用品的质量、配备与作用的监察；对危险性较大的设备、危害性较严
重的作用场所和特殊工种作业的监察等。技术监察的特点在于主要是以立法强行规定的技术
标准、技术规范、技术规程等对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物质条件进行监察，因此其专业性
强，技术要求高，往往需要专门的检测检验机构作出技术数据的检测和评价。

（二）安全生产监察的程序
安全生产监察，关系到安全生产监察部门是否依法行政，必须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进行。

我国目前没有统一的安全生产监察程序的法律规定，散见于 《安全生产法》、《安全生产违法
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矿山安全法》、《矿山安全法实施条例》、《煤矿安全监察条例》、《职业
病防治法》及其他单项监察条例和地方监察条例中。根据国家现有的法律规定，安全生产监
察一般程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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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监察准备
监察准备，是监察程序的起点。在监察准备阶段，安全生产监察部门的主要工作内容

有：确定监督检查对象，决定是否开始监察程序，查阅有关法规和标准；了解检查对象的工
艺流程、生产和安全卫生情况；制定检查计划；安排检查内容、方法、步骤；编写安全检查
表或检查提纲，挑选和训练检查人员等。根据法律规定，安全生产监察部门有权行使监察
权，无论生产经营单位有无违法行为，安全生产监察部门有权对其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监督
和检查。在监察准备阶段可决定是否立案监察。立案监察，是安全生产监察部门认为生产经
营单位及其有关人员的行为违反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应给予行政处罚，因而决定立案调查的监
察行为。立案应填写统一的立案审批表。

２向有关人员了解情况
安全生产监察人员应听取生产经营单位负责人对执行国家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情况和存

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的汇报，以了解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措施、安全防范措施和安全管
理措施是否到位。有关人员应当如实反映情况，不得提供虚假情况，不得隐瞒存在的事故隐
患以及其他安全问题。

３现场调查和检查
现场调查和检查是进入现场，实地调查了解和检查作业状况，包括生产工艺、技术装

备、防护措施、原材料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同时，应听取工会和职工意见、建议，尤其在安
全生产管理和改善劳动条件方面的问题和建议。在进行现场调查和检查时，安全生产监督检
查人员在执行公务时，必须出示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或者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或其他劳
动监察部门统一制作的安全生产监察员或煤矿安全监察员等证件，且安全生产监察员现场调
查和检查时不得少于两人，并应对现场调查和监察情况制作笔录。

４提出监察意见或建议
监察和调查结束后，承办人员应向安全生产监察机构提交调查报告和处理意见，并填写

案件处理通报表。安全生产监察人员向生产经营单位负责人或有关人员通报监督检查情况，
指出存在问题，提出限期整改意见和建议。

５处理
对立案监察的案件应根据不同情况，作出不同处理：
（１）确有应受行政处罚的违法行为的，根据情节轻重及具体情况，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２）违法行为轻微，依法可以不予行政处罚的，不予行政处罚；
（３）违法事实不能成立的，不得给予行政处罚；
（４）违法行为已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
对立案监察的案件自立案之日起，一般应当在３０日内办理完毕；由于客观原因不能完

成的，经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煤矿安全监察机构负责人同意，可以延长，但不得超过

９０日；特殊情况需进一步延长的，应当经上一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煤矿安全监察
机构批准，可延长至１８０日。

６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并送达当事人
安全生产监察行政处罚决定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作出，并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行

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
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应当在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
事人。

·３１·

第一章　绪论



７执行
处罚决定书自送达之日生效并予以执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作出的处罚决定有罚款

事项的，应由被处罚单位持处罚决定书，在规定时间内向指定的机构缴纳罚款。用人单位对
处罚决定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复议、不起诉又不履行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可以申请人
民法院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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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安全生产法

第一节　概　　述

一、安全生产法的概念

１生产与安全生产的关系
安全生产伴随着人类社会生产的产生而产生，并随着人类社会生产的发展而发展。生产

活动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成为人类社会最基本的活动。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要向自然
界索取财富，而自然界也给人类以报复。随着社会财富的增多、社会的不断进步，各种类型
的事故也相应发生，直接威胁人类安全和生产活动的顺利进行。在灾害面前，人类不断摸索
和探讨，寻找方法以提高抵御和控制灾害的能力。人类为了使生产力提高，开始使用新的生
产技术和生产方式，但在新的生产方式和新的生产规模中又不断地出现新的灾害，再次需要
人们不断的摸索和探讨，不断认识和提高安全生产能力，减少和消除灾害。这样不断循环，
螺旋式上升，推动了生产和安全生产的逐步提高和发展。

２安全生产与安全生产法的关系
安全生产问题是在机器大工业出现后才为人类所重视。随着人类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

生产规模日益扩大，在人类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同时，缺乏对机器的控制驾驭能力，致使蒸汽
锅炉不断发生爆炸，尤其在开发矿产资源时大量使用机械设备的同时事故频发，伤亡不断，
使人们感到安全问题的严重性。１９世纪初，先后完成工业革命的一些工业发达国家由于工
业规模迅速扩大，在化工、水运、煤矿、土建等工程中，常常发生一次数百人，甚至上千人
的重大伤亡事故，造成重大损失，引起社会极大不安。因此，安全生产已不再是企业及业主
们私权范围的问题，它已经成为一大社会问题，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由于企业的能力
和安全道德所限，出于稳定社会关系、发展经济的需要政府必须对安全生产问题进行积极
干预和监督。为此，当时的工业发达国家纷纷制定有关安全生产法令，依法加强对安全
生产的监督管理和事故处理，制定安全规范、强制推行安全技术，以保证生产的安全。
例如１８０２年英国国会通过了 《学徒健康与道德法》，１８６４年又通过了 《工厂及工作场所
法》和 《职业病条例》；法国在１８０６年就制定了 《工厂法》，１８４１年颁发了 《童工、未成
年工保护法》；美国在１８４４年颁发了 《工厂法》，１８９０年颁发了 《工作时间限制法》；日
本１９１１年通过了 《工厂法》，１９７２年制定 《劳动安全卫生法》。这些法规对企业安全生产
管理体制的建立，消除危害人身的不安全因素，改善安全卫生条件起了重要作用，使安
全事故的报告和调查处理，以及国家监管等方面都有了明确的规定，逐步形成了新的法
域———安全生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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